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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90510

一、甲將其基地設定典權給乙，乙嗣後因資金需求又轉典於丙，今甲欲出售該基地於丁，

並已簽訂買賣契約。試問：（25分） 
依土地法規定基地優先購買權之要件為何？ 
乙和丙二人對該基地可否主張優先購買權？ 
請分別申述之。 

二、甲將其所有土地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於 A，復又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於 B，及第三
順位抵押權於 C，其擔保債權之金額分別為 120萬元、180萬元及 60萬元。其後 A
因生意來往考量，同意將其第一優先次序讓與 C。試問：（25分） 
何謂抵押權之次序權？A可否對 C讓與其優先次序？ 
若甲之土地拍賣所得價金為 300萬元，則A、B、C三者可獲分配之價金各為多少？ 
請分別說明之。 

三、試就民法及土地法相關規定說明不動產物權登記之公示力、公信力及推定力。（25分） 

四、何謂累進起點地價？又在那情形下可以對私有土地課予懲罰性之地價稅？請說明之。

（25分） 


